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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零零㆕年六月㆓十八日

討論事項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淨化海港計劃淨化海港計劃淨化海港計劃淨化海港計劃的的的的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淨化海港計劃（計劃）第㆒期設施在㆓零零㆒年十㆓月全面投入

服務後，維多利亞港 (海港 )的水質已顯著改善。昂船洲污水處理廠是
計劃的主要設施，現時以化學方法處理 7 5%來自淨化海港計劃集水區
的污水，每日防止約 600 公噸污泥流入海港。為應付日後污水流量的
增幅，以及妥為處理餘㆘ 25 %只經隔篩便排入海港的污水，我們必須
進行㆘㆒期，也是最後㆒期計劃（即計劃第㆓期）。本文件就計劃第

㆓期的建議徵詢議員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㆓零零零年㆕月，當局委託國際專家小組 (專家小組 )檢討計劃餘
㆘各階段。專家小組在㆓零零零年十㆒月㆔十日發表報告，提出㆕個

方案，該㆕個方案的分別在於處理設施的分散程度，但全都採用生物

曝氣濾池技術處理污水，以深層隧道輸送污水，並以短距離排放管排

放污水。專家小組提出該㆕個方案時，已知道有㆒些尚未確定的情況

有待探討，因此建議當局先進行多項試驗和研究（研究），以評估和

選定計劃㆘㆒期的最終安排。研究現已完成，結果摘載於題為 “就淨
化海港計劃第㆓期進行的各項試驗和研究結果 ”的資料文件，㆒併提
交議員參閱。本文件重點說明如何選定和籌劃政府屬意的方案，以及

計劃第㆓期預期帶來的益處。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政府屬意政府屬意政府屬意政府屬意的的的的方案方案方案方案—方案甲方案甲方案甲方案甲

3 . 正如 “就淨化海港計劃第㆓期進行的各項試驗和研究結果 ”文件所
述，各項研究證實全部㆕個方案對環境的影響皆可接受，而且在技術

㆖可行。這些方案的主要分別在於處理設施的分散程度。除了現時採

用的化學處理程序外，這些方案還包括生物處理及消毒程序，以期充

分保護海港水質。此外，即使生物處理程序採用佔㆞最少的污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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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我們也須在現時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範圍以外增撥最少 1 2 公頃
土㆞，用來建造生物處理設施。在㆕個方案㆗，方案㆙是政府屬意的

方案，因為這個方案在 費用、環境、社會或工 程方面 1的整 體表現最

佳。這個方案所需的建設費用為 19 5 億元，每年的營運費用為 1 1 .6 億
元（假設分階段實行，見㆘文第 6 段）。

分兩個階段實行計劃分兩個階段實行計劃分兩個階段實行計劃分兩個階段實行計劃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的理據的理據的理據的理據

4 . 評估 結果顯 示，如 要長 遠保護 海 港， 生物 處理是 不可或 缺的 ㆒

環。不過，由於須取得土㆞以建造生物處理設施，建設和經常費用不

菲，而且以公私營界別合作方式建造達到所需規模而佔㆞較少的生物

處理系統也十分複雜，我們認為分以㆘兩個階段實行計劃第㆓期是審

慎的做法：

( a ) 第㆓期㆙—建造深層隧道，把港島其餘部分的污水輸往昂船
洲；擴建昂船洲污水處理廠，以期最終每日可以對 2 80 萬立
方米污水（即該處理廠現時處理量的兩倍）進行化學處理和

消毒。

( b ) 第㆓期㆚—增設生物處理設施，提高除污率，以應付淨化海
港計劃集水區的預算㆟口增長；生物處理設施會在昂船洲污

水處理廠附近土㆞的㆞㆘建造，㆞面可作其他用途。

 

圖圖圖圖 1111　 計劃第二期政府屬意　計劃第二期政府屬意　計劃第二期政府屬意　計劃第二期政府屬意 的的的的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1 “ 就 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 二 期 進 行 的 各 項 試 驗 和 研 究 結 果 ＂ 資 料 文 件 (與 本 文 件 一 併 提
交 )詳 細 比 較 各 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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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根據最新的水質模擬結果，計劃第㆓期㆙排放的所有廢水經化學

處理和消毒後，可令海港大部分水域的水質達到大多數水質標準，包

括溶解氧量及氨含量的標準，惟獨西九龍沿岸水域因為與排放廢水的

位置較為接近，間㆗或未能達到最低溶解氧量及非離子氨含量標準 2的

要求。實行計劃第㆓期㆚後，即使㆖述水域也能完全達到這兩個水質

標準。我們必須指出，㆖述偶然未能達標的情況是基於水質模擬結果

估計的，而模擬結果則以現時的㆟口增長推算為依據。由於實際㆟口

增長 率可 能出 現變 數 ， 因此 未能 達 標的 範圍 及頻 率亦 可能 會出 現 變

化。鑑於計劃第㆓期㆙會顯著改善海港水質，而且㆖述水域即使間㆗

或未能達標，也應該不會對環境做成不可接受的影響，因此先展開第

㆓期㆙，然後視乎實際的水質監測結果及污水流量增幅在較後時間才

進行第㆓期㆚的安排，對環境構成的風險應該可以接受。從環境方面

眼，分兩個階段實行計劃第㆓期是務實的做法。

6 . 至於財政方面，計劃第㆓期如分兩個階段進行，額外的建設費用

為 4 億元，與全期的 195 億元建設費用相比，金額不大 (見表 1 )。無
論是否分階段進行計劃，經常費用總額大致相同。由於第㆓期㆚設施

的每年營運費用約需 7 .2 億元，因分階段實行計劃而省回的經常費用
現值，已足以抵銷額外（遞延）的建設費用。因此，假如我們不在計

劃開始時馬㆖引進生物處理程序，而在適當時間才因應實際需要引進

該等程序，應可節省不少費用，況且單單第㆓期㆙已足以令海港大部

分水域達到大多數水質標準。

表表表表 1111　　　　按政府屬意的方案按政府屬意的方案按政府屬意的方案按政府屬意的方案分階段進行計劃第二期所涉及的費用分階段進行計劃第二期所涉及的費用分階段進行計劃第二期所涉及的費用分階段進行計劃第二期所涉及的費用

計劃第㆓期的

實行模式

建設費用

(億元 )
經常費用

(億元／年 )
不分階段實行 1 9 1 1 1 .8
分階段實行

第㆓期㆙ 8 4 4 . 4
第㆓期㆚ 1 1 1 7 . 2

總計   1 9 5 1 1 .6

                                                

2 海 底 的 溶 解 氧 量 通 常 比 海 面 低 。 假 如 海 底 的 溶 解 氧 量 太 低 ， 在 海 底 棲 息 的 生 物 （ 例

如 螃 蟹 或 海 蝦 ） 或 會 窒 息 而 死 。 假 如 溶 解 氧 量 接 近 零 ， 海 水 會 發 出 臭 味 。 為 免 這 種

情 況 出 現 ， 最 低 溶 解 氧 量 標 準 定 為 每 公 升 海 水 超 過 2 毫 克 。 假 如 氨 含 量 過 高 ， 一 些
較 敏 感 的 海 洋 生 物 (例 如 魚 苗 )或 會 因 此 而 受 到 傷 害 甚 至 死 亡 。 四 天 平 均 非 離 子 氨 含
量 的 標 準 定 於 可 避 免 這 種 情 況 發 生 的 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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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儘管有種種理由支持分兩個階段實行計劃，但第㆓期㆚最終還須

實行。因此，我們在第㆓期㆙實行期間，須同時為第㆓期㆚進行前期

工作，包括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環評）和工㆞勘測，以及預留生物處

理設施的用㆞，以便日後有明顯跡象顯示海港沿岸的實際㆟口增長與

預期相同，而水質監測結果證明有需要進行第㆓期㆚時，該期工程便

可全速施工。為此，我們會密切監測污水流量增長及水質，以便及早

決定何時展開第㆓期㆚。

採購安排採購安排採購安排採購安排

8 . 我們會探討可否採用 “公私營界別合作 ”方式設計和建造計劃第㆓
期㆙及第㆓期㆚設施，以及營運所有新建及現有污水處理設施。我們

現時認為第㆓期新處理設施可採用 “設計―建造―營運 ”模式建造，然
後與現有設施㆒併營運。由於隧道建成後無需怎樣營運和維修保養，

我們會考慮採用 “設計及建造 ”模式。由於技術試驗結果證實，佔㆞較
少處理技術和傳統處理技術各有其優點和缺點，因此我們不擬訂明第

㆓期㆚應採用哪種生物處理技術，而只會訂明處理廠的效能要求。我

們會在昂船洲污水處理廠附近預留足夠土㆞，讓具備不同生物處理技

術 (包括佔㆞較少和傳統處理技術 )專業知識的投標者競投生物處理設
施合約。

推行時間表推行時間表推行時間表推行時間表

9 . 我們會進行為期㆕個月的公眾諮詢，以期就計劃第㆓期與市民達

成共識。如獲社會各界支持，計劃第㆓期㆙的工㆞勘測及環評工作可

於㆓零零五年展開，使各項主要建造工程可於㆓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動

工。按照這個時間表，第㆓期㆙的污水處理設施約在㆓零㆒㆒至㆒㆓

年度建成，以進㆒步改善海港水質。第㆓期㆙較艱巨的隧道鑽挖工程

預期到㆓零㆒㆔至㆒㆕年度才能完成，屆時第㆓期㆙將可全面發揮作

用。為了盡早履行重開荃灣區泳灘的承諾，我們亦會設法使第㆓期㆙

部分污水消毒設施能提前在㆓零零八至零九年度或之前落成。至於第

㆓期㆚，我們的目標是在第㆓期㆙施工期間完成各項前期工作，包括

環評、預留土㆞及土㆞勘測，藉此縮短第㆓期㆚所需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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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化海港計劃的重要性及益淨化海港計劃的重要性及益淨化海港計劃的重要性及益淨化海港計劃的重要性及益處處處處

計劃第一期計劃第一期計劃第一期計劃第一期對環境對環境對環境對環境的改善的改善的改善的改善

1 0 . 計劃 第㆒期 設施全 面投 入服務 後，昂 船洲 污水處 理廠每 日處 理

7 5 %來自淨化海港計劃集水區的污水 (約每日 1 40 萬立方米 )。該污水
處理廠 是全 球效 率最 高的 化學 處理廠 之㆒ ，除 污效 能極 高， 能夠 除

去：

( a ) 7 0 %有機污染物（以生化需氧量計算）；

( b ) 8 0 %懸浮固體；以及

( c ) 5 0 %在污水㆗存在的大腸桿菌。

整體來說，該污水處理廠每日可防止 6 00 公噸污泥及污染物流入海
港。

11 . 計劃 第㆒期 展開前 ， 海 港 水域的溶解 氧水 質指標 平均達 標率 偏

低，在㆓零零零至㆓零零㆒年期間只有 6 5 %。進行計劃第㆒期後，海
港的溶解氧量平均㆖升了 10 %（見圖 2），㆓零零㆓至零㆔年度的平
均達標率因而㆖升至 97%。其他水質參數亦同樣已見改善，例如無機
氮總量的達標率由㆓零零零至㆓零零㆒年期間的 7 6 %㆖升至㆓零零㆓
至零㆔年度的 94 %。此外，海港㆒帶的主要污染物含量也普遍㆘降：

( a ) 氨 (對海洋生物有害 )含量㆘降 25 %；

( b ) 營養物以無機氮總量及磷計算 (過量會令海藻過度繁衍 )，含
量分別㆘降 16 %及 36 %；以及

( c ) 大腸桿菌整體含量（致病微生物的指標）㆘降約 5 0%；但海
港西面局部㆞區及荃灣區泳灘的大腸桿菌含量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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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　淨化海港計劃　淨化海港計劃　淨化海港計劃　淨化海港計劃 17171717 個加強個加強個加強個加強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監測站監測站監測站監測站 錄得錄得錄得錄得 溶溶溶溶 解解解解 氧 量氧 量氧 量氧 量 ((((毫毫毫毫 克 ／克 ／克 ／克 ／ 公公公公 升升升升 ))))變變變變 化化化化

圖圖圖圖 ((((比 較 二 零零 二 年 一 月至 二 零零 三 年 十 二 月與 二 零零 零 年 一月 至 二 零 零比 較 二 零零 二 年 一 月至 二 零零 三 年 十 二 月與 二 零零 零 年 一月 至 二 零 零比 較 二 零零 二 年 一 月至 二 零零 三 年 十 二 月與 二 零零 零 年 一月 至 二 零 零比 較 二 零零 二 年 一 月至 二 零零 三 年 十 二 月與 二 零零 零 年 一月 至 二 零 零

一年十二月的平均差距一年十二月的平均差距一年十二月的平均差距一年十二月的平均差距 ))))

計劃第二期計劃第二期計劃第二期計劃第二期預期對環境的預期對環境的預期對環境的預期對環境的改善改善改善改善

12 . 雖然 計劃第 ㆒期已 顯著 改善海 港水質 ，但 假如不 進行第 ㆓期 工

程，未來發展及㆟口增長會令污水量增加，水質會因而再度惡化。第

㆓期㆙設施落成 用後，平均溶解氧量會提高 5 %，而第㆓期㆚設施
落成 用後，溶解氧量會再提高 5 %。維港內溶解氧量的水質標準，
預計在第㆓期計劃完成後會㆖升至 10 0 %。第㆓期㆙的消毒設備可除
去污水㆗逾 99 .9 %的細菌，使荃灣多個泳灘可以重開。計劃第㆓期工
程完 成後 ，其 他污 染物 （例 如有 毒 氨和 營養 物） 的含 量亦 會大 幅 ㆘

降，令海港內完全達到水質標準。

1 3 . 總的來說，進行計劃第㆓期後，水質會得以改善，海洋生物的生

活環境也會好轉，海港會更清潔，泳灘也可重開，更會為舉辦大型水

㆖活動，例如不定期舉辦的渡海泳賽等創造合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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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者自付原則污染者自付原則污染者自付原則污染者自付原則

1 4 . 治理污染的工程通常都所費不菲，而 “污染者自付 ”原則是公認為
公平分擔費用的方法。要處理本港產生的數以百萬噸計的污水，實有

必要推行計劃第㆓期。不過，進行該計劃會在營運及維修保養方面引

致額外的經常開支。基於“污染者自付”原則，計劃第㆓期各項設施

在未來數年陸續投入服務時，排污費的收費率難免須作調整。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5 . 由於有明顯需要展開計劃第㆓期，而這項計劃涉及龐大的資本投

資和經常開支，其㆗頗大部分最終須由市民承擔，因此我們認為應先

在社會㆖建立共識，然後才決定未來路向。淨化海港計劃的公眾諮詢

由㆓零零 ㆕年六 月 至十 月進 行，為期 ㆕個月 。我們 會向 各 有 關 ㆟ 仕

（例如環保組織、學者、專業團體及社會各界代表）深入講解計劃第

㆓期，並舉行公聽會，直接收集市民對計劃第㆓期建議未來路向的意

見。在決定未來路向之前，我們會考慮公眾諮詢期間收集到的意見，

並會在適當時候向委員會匯報公眾諮詢的結果。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 6 . 請議員就政府屬意的方案、分兩個階段實行計劃的建議及其他有

關進行計劃第㆓期的事宜，提供意見。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零零四年六月二零零四年六月二零零四年六月


